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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1.1规划实施评估报告摘要

（1）规划批准与评估情况。《抚顺县海浪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于2011年12月编制完成。2012年9月26日抚顺市人民政府下发了《抚顺

市人民政府关于抚顺县汤图乡等12个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的批复》（抚政﹝2012﹞149号）的文件，批准了包括海浪乡等12个乡镇的《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抚顺县海浪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简

称现行规划）于2018年3月编制完成。2018年5月15日抚顺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抚顺市人民政府关于抚顺县石文镇等8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批复》（抚政﹝2018﹞60号）的文件，批准了包

括海浪乡等8个乡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2）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经评估，2017年全乡实现了耕地和基本

农田保护目标：现有耕地面积3452.50公顷，比全乡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

3108.70公顷多出343.80公顷。2781.00公顷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全部落实到地块

和农户，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截至2017年12月底，全乡建设用地总

规模为583.20公顷，占规划期末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95.25%。其中城乡建设

用地规模为415.73公顷，占规划期末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98.94%；交通、水

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167.47公顷，占规划期末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

地控制规模的87.18%。城乡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地规模51.26公顷，占规

划期末城镇工矿用地控制规模的68.35%。

（3）规划实施主要成效。规划实施期间抚顺县海浪乡人民政府通过优

化配置城乡建设用地、保障必要基础设施用地、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等措

施，优化了土地结构与布局。通过借助不同媒体的宣传，使抚顺县海浪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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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保护土地资源尤其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认识得到提高。严格保护耕地

的重要性得到全社会关注，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得到全面重视和落实，依据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指导用地的观念不断强化，依法管理和使用土地已经得到公

众的广泛了解和认知，公众的土地资源保护意识和自觉性不断增强。

（4）规划执行存在的问题。①新形势下建设用地需求与规划存在一定

偏差。规划实施期间，全乡经济社会发展在新举措、新要求、新目标、新思

路的指引下，更加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乡经济社会逐步转向新的

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从而导致建设用地布局与宏观发展战略发生偏差，使得

规划建设用地布局存在一定偏差。②土地整治相对滞后。规划实施期间，对

未利用地的开发力度不足，对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

土地未能及时恢复利用，对低效、废弃建设用地复垦不及时，导致补充耕地

指标未达到规划阶段目标。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提高土地综合整治对稳

定耕地面积、控制建设用地规模重要性的认识，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土地整

理开发复垦力度。

1.2规划修改的目的

（1）优化建设用地布局，保障科学发展用地。通过规划修改，优化各

类建设用地布局，调整规划建设用地实施时序，有效保障重点区域和重点项

目用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引导耕地连片保护，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通过规划修改，引导耕

地、园地、林地等农用地集中布局，促进耕地和基本农田连片保护和耕地质

量集中建设，发挥农业规模经营效益，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撑。

（3）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通过规划修改，统筹城

乡和区域土地利用，科学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促进各类产业规模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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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规划实施管理，强化土地宏观调控。通过规划修改，完善土

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适应程度，保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势性。

1.3规划修改背景

海浪乡位于抚顺县西南部，是抚顺县的西南"窗口"，东北与抚顺县海浪

乡相连，南接本溪市溪湖区，西北与沈阳市苏家屯区为邻。抚顺县与三地市

中心相距均不超过50公里，交通便利。规划实施期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紧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机遇，全力推进经济建设和区域

发展，海浪地区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基础设施愈加完善，全乡实现了

标准化公路、程控及移动通讯、有线电视、自来水四个系统的"管网化"，产

业结构日趋合理。“十三五”末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关键之年，海浪乡以经济发展为主线，统筹推进海浪乡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全力以赴，确保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1.4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1）紧抓机遇，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抚顺县海浪乡紧抓国家新一轮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的重大机遇，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增强区域综合竞争

力，统筹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努力开创区域经济发展新局面。因此，海浪乡

有必要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的前提下，依

据国家关于规划修改机制的要求，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等

方式，对现行规划进行修改，充分发挥现行规划对海浪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保

障作用。本次规划修改涉及工业类项目14.3146公顷。

（2）增进民生福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海浪乡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坚持民生优先，加大投入力度，努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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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致力于为民生谋福祉。海浪乡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加强民生工程建设及配套设施。为更具体落实这些惠民措施，需要对现

行规划进行修改。本次规划修改涉及公益项目0.954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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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修改的总体要求

2.1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执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落实抚顺县

“生态立县，工业主导，农业增效，旅游牵动，全域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

加快向沈阳和本溪融合，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认真执行“十分

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以服务于海浪乡新时期

经济建设为根本出发点，坚持“发展经济，保护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三者并

举，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综合安排、及时调整，重点在最大限度保护耕地

的条件下，满足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

下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2规划修改的基本原则

（1）空间管制原则。规划修改必须维护现行规划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的

相对稳定。本次规划修改在确保允许建设区面积不增加的前提下，对局部地

区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进行调整，不改变城乡建设用地禁建边界。

（2）保护耕地原则。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

占耕地，并避让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土地整治项目区，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现。

（3）优化配置原则。本次规划修改遵循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通过对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的调整，推进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引导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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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合理、集约、高效利用，使城乡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更加

匹配。

（4）改善生态原则。本次规划修改按照保护优先、兼顾治理的要求，

注重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避让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确保

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基础性生态用地比重不降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5）公众参与原则。本次规划修改注重村镇规划、交通规划、水利规

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广泛听取了规划修改涉及区域社会各

界的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并对修改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以提高规划修改

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3规划修改的控制性要求

2.3.1主要约束性指标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不改变海浪乡现行规划确定的主要约束性调控指标，耕地

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和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保持不变，以保证规划实施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2.3.2耕地和基本农田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避让永久基本

农田和土地整治项目，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现。涉

及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的，确保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占用的耕

地数量和质量不低于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的耕地。

2.3.3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调整方案确定海浪乡2005-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88.50公顷，其中



7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70.80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53.10公顷。

2005-2017年底，海浪乡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33.40公顷；2018年汤图乡新

增建设用地规模为0.7638公顷；2019年上半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0。截至

2019年2月底，海浪乡剩余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57.3362公顷。本次规划修改

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新增建设用地15.2686公顷,在海浪乡新增建

设用地剩余指标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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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修改的主要依据

3.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8）《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72号令）;

（9）《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3.2政策规范依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

（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8﹞138号）;

（5）《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

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号）;

（6）《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

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7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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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发﹝2011﹞224号）;

（8）《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

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9）《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

通知》（辽国土资办发〔2015〕1号）;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

见》（中发〔2016〕7号）;

（11）《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

8号）;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

发〔2017〕4号）;

（13）《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

资规〔2017〕13号）;

（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

号）;

（15）《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

资规〔2018〕1号）;

（16）《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17）《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18）《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3.3相关规划依据

（1）《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抚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3）《抚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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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抚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5）《抚顺县海浪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6）《抚顺县海浪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7）抚顺县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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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修改的规模与布局

4.1规划修改规模

（1）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入规划建设用地 2块，总面积为 15.2686公顷，位于杨

木村、转山村和松树村。

（2）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出规划建设用地 3块，总面积为 15.2779公顷，位于上

海浪村、下海浪村和杨木村。调入、调出地块面积表 4-1。

表 4-1 调入、调出地块面积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面积 位置 地块编号 面积 位置

TR-01 14.3146 杨木村、转山村 TC-01 13.8980 上海浪村、下海浪村

TR-02 0.9540 松树村 TC-02 1.1201 上海浪村、下海浪村

TC-03 0.2598 杨木村

合计 15.2686 —— 合计 15.2779 ——

4.2土地用途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一般农地区15.2138公顷，林业

用地区0.0520公顷，其他用地区0.0028公顷，全部修改为15.2686公顷的村镇建

设用地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涉及村镇建设用地区15.2779公顷，规划修

改为15.0635公顷的一般农地区和0.2144公顷的林业用地区。通过规划修改前

后土地用途区对比，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0.1503公顷，村镇建设

用地区面积减少0.0093公顷，林业用地区增加0.1624公顷，其他用地区面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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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0.0028公顷。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见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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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海浪乡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域
地块

编号
修改情况

土地用途区面积

面积小计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林业

用地区

其他

用地区

海

浪

乡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杨木村、转山村 TR-01
修改前 14.3146 14.3118 0.0028

修改后 14.3146 14.3146

松树村 TR-02
修改前 0.9540 0.9020 0.0520

修改后 0.9540 0.9540

小计
修改前 15.2686 15.2138 0.0520 0.0028

修改后 15.2686 15.2686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上海浪村、下海

浪村
TC-01

修改前 13.8980 13.8980

修改后 13.8980 13.8980

上海浪村、下海

浪村
TC-02

修改前 1.1201 1.1201

修改后 1.1201 1.1201

杨木村 TC-03
修改前 0.2598 0.2598

修改后 0.2598 0.0454 0.2144

小计
修改前 15.2779 15.2779

修改后 15.2779 15.0635 0.2144

合计

修改前 - 15.2138 15.2779 0.0520 0.0028

修改后 - 15.0635 15.2686 0.2144

修改前后增减

变化
0 -0.1503 -0.0093 0.1624 -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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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限制建设区1.3723公顷，有条件

建设区13.8963公顷，全部修改为允许建设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15.2779

公顷，修改为13.8980公顷有条件建设区，1.3799公顷限制建设区。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建设用地管制区对比，规划修改后，允许建设区面积

减少0.0093公顷，限制建设区增加面积0.007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增加

0.0017公顷，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见表4-3。



15

表 4-3 海浪乡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域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

面积小计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海浪乡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杨木村、转山村 TR-01
修改前 14.3146 13.8963 0.4183

修改后 14.3146 14.3146

松树村 TR-02
修改前 0.9540 0.9540

修改后 0.9540 0.9540

小计
修改前 15.2686 13.8963 1.3723

修改后 15.2686 15.2686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上海浪村、下海浪村 TC-01
修改前 13.8980 13.8980

修改后 13.8980 13.8980

上海浪村、下海浪村 TC-02
修改前 1.1201 1.1201

修改后 1.1201 1.1201

杨木村 TC-03
修改前 0.2598 0.2598

修改后 0.2598 0.2598

小计
修改前 15.2779 15.2779

修改后 15.2779 13.8980 1.3799

合计

修改前 - 15.2779 13.8963 1.3723

修改后 - 15.2686 13.8980 1.3799

修改前后增

减变化
0 -0.0093 0.0017 0.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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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土地利用结构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总面积为15.2686公顷，涉

及农用地面积14.8268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为14.4396公顷，园地面积

为0.3352公顷，林地面积为0.0520公顷；建设面积为0.4390公顷（均

为农村居民点），其他土地面积为0.0028公顷（均为自然保留地）；规

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总面积15.2779公顷，全部为农用地，其中耕地

面积为15.0635公顷，林地面积为0.2144公顷。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增

加0.4511公顷，其中耕地增加0.6239公顷，园地减少0.3352公顷，林

地增加0.1624公顷，其他土地减少0.0028公顷（均为自然保留地），建

设用地净减少0.4483公顷，建设用地净减少量等于农用地和其他土地

的净增加量。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见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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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海浪乡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整

类型

地块

编号
行政区域 合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修改前管制区类型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小计
农村

居民点
小计

自然

保留地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01 杨木村、转山村 14.3146 14.3118 14.3118 0.0028 0.0028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TR-02 松树村 0.9540 0.5150 0.1278 0.3352 0.0520 0.4390 0.4390 限制建设区

小计 15.2686 14.8268 14.4396 0.3352 0.0520 0.4390 0.4390 0.0028 0.0028 -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TC-01 上海浪村、下海浪

村
13.8980 13.8980 13.8980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02 上海浪村、下海浪

村
1.1201 1.1201 1.1201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03 杨木村 0.2598 0.2598 0.0454 0.2144 允许建设区（新增）

小计 15.2779 15.2779 15.0635 0.2144 -

修改前后相比增减变化 0.0093 0.4511 0.6239 -0.3352 0.1624 -0.4390 -0.4390 -0.0028 -0.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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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规划调控指标修改

本次规划修改均为新增建设和用地空间布局修改，不涉及土地利

用主要调控指标的修改。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均避让了永久基本农

田。详见表4-5

表 4-5 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修改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 标 2005年 2014年
2020年

修改前 修改后 增减变化

总量指标（公顷）

耕地保有量 3460.50 3449.90 3108.70 3108.70 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473.00 2745.20 2781.00 2781.00 0

园地面积 231.40 231.20 385.20 385.20 0

林地面积 7320.30 7305.00 7347.00 7347.00 0

牧草地面积 0 0 0 0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549.80 582.30 612.30 612.30 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82.20 414.70 420.20 420.20 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47.20 51.00 75.00 75.00 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167.60 167.60 192.10 192.10 0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 88.50 88.50 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 70.80 70.80 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 53.10 53.10 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 — 166.00 166.00 0

效率指标（平方米）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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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修改的实施影响

5.1对现行规划主要目标实现的影响

5.1.1对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1）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的影响。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对耕地

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修改，不改变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重点区

域，也不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布局。调入地块占用耕地14.4396公顷，

其中14.1878公顷为旱地，0.2518公顷为水田。调出地块占用耕地

15.0635公顷，其中12.5051公顷为旱地，2.5584公顷为水田。规划修

改后耕地净增加0.6239公顷，对现行规划耕地保有量指标和基本农田

保护目标的实施没有不良影响。详见表5-1。

表5-1 规划修改前后耕地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类型
耕地

小计 水田 旱地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14.4396 0.2518 14.1878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15.0635 2.5584 12.5051

修改前后增减变化 0.6239 2.3066 -1.6827

（2）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依据最新抚顺县农用地分等数据库成果，确定本次规划修改中调

入、调出地块中的耕地利用质量等别。本次调入地块涉及0.2518公顷

水田，涉及14.1878公顷旱地，共计14.4396公顷，国家利用等别平均

为11等，国家利用等指数平均为827；调出地块涉及水田2.5584公顷，

涉及旱地12.5051公顷，共计15.0635公顷，调出地块涉及耕地的国家

利用等别加权平均为11等，国家利用等指数平均为883。因此规划修

改后抚顺县海浪乡总体上耕地质量有提高。详见表5-2。

表5-2 规划修改前后耕地变化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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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地块编号 国家利用等 国家利用等指数

耕地

小计 水田 旱地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01 11 827 14.3118 0.1240 14.1878

TR-02 11 851 0.1278 0.1278

平均/合计 11 827 14.4396 0.2518 14.1878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TC-01 11 884 13.8980 2.1797 11.7183

TC-02 11 877 1.1201 0.3787 0.7414

TC-03 12 732 0.0454 0.0454

平均/合计 11 883 15.0635 2.5584 12.5051

5.1.2对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对土地用途区中的一般农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面

积、林业用地区面积和其他用地区面积进行修改。规划修改后，一般

农地区面积减少0.1503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减少0.0093公顷，

林业用地区面积增加0.1624公顷，其他用地区面积减少0.0028公顷。

符合土地用途区的土地利用调控方向，规划修改对土地用途区内部结

构和布局进行优化，更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实现。

5.1.3对建设用地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是在不改变抚顺县海浪乡禁止建设区布局的前提

下，在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之间进行空间布局形

态的修改。规划修改后，允许建设区面积减少0.0093公顷，限制建设

区面积增加0.007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增加0.0017公顷，保障抚

顺县海浪乡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并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

发展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

当地建设用地管制目标实现。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国家和省级开发

区，也不涉及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土地整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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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对建设用地保障与控制目标影响

从建设用地规模指标的使用情况看，本规划修改方案确定的指标

调出规模大于指标调入规模，确保规划修改后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不突

破上级下达的指标，并且本次规划修改能够减少建设占用耕地的数

量，节约了建设占用耕地指标。

5.2对现行规划实施的影响

此次规划修改与全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布局变化相

协调，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规划修改通过对土地用途分区的布局进行优

化，对允许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进行形态修改，延续了现行规划对土

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思路和理念，既确保了重点区域和

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又保证了城乡建设用地允许建设区的规模不增

加，同时还注意吸收了有关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保证现行规划实施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确保现行规划得以更加有效地实施。

5.3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通过此次规划修改，不仅可以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保

障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提高当地经济水平，而且能够实

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置。

5.4对经济社会效益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后，海浪乡建设用地布局更趋于合理，能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提高当地经济水平，达到了统筹和优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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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用地结构和布局，集中并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的目的。

5.5对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影响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抚顺县定义为省级重点生态功能

区。本次规划修改后对《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无不良影响。

5.6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对基础型生态用地规模不产生影响；结合海浪乡生

态环境建设要求，调入地块不位于生态红线范围内，不占用水源保护

地等地区。因此，本次规划修改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用地的

原则，注重各土地用途分区的布局对生态区和生态红线的保护，有利

于生态区功能的形成，体现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在经济发展中

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的方针。

5.7实施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5.7.1主要评价结论

（1）规划修改思路符合要求。本次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符合国

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循了不改变城乡建设用地扩展

边界和禁建边界，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耕地保有量和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及建设用地规模不突破的原

则，依法履行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关程序，规划修改理由充分、

依据可靠、布局合理，符合国家关于规划修改的相关规定。

（2）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本次规划修改对现行规划确定的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用途管制、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等主要调控指标实施不产生影响，规划修改方案与现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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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良好，既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又保障了重点区域和重点

项目的建设用地，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3）规划修改预期效益明显。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了土地综合利

用效益的发挥，不仅有利于全乡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促进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和持续高效利用，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注重了土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海浪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7.2规划实施建议

（1）严格实施规划。规划修改方案依法批准后，要严格按照修

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实施，全面落实土地用途区和建设用地

空间管制制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2）强化耕地保护。规划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严把耕地质量关，保证补充耕地与被占

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3）注重维护权益。规划实施中，要尊重农民的主要地位，切

实维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合法权益，依法依规对农民给

予补偿，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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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修改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6.1行政管理措施

本规划修改方案经审批后，应切实采取措施，强化落实土地用途管

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有关部门批准、核准的各类建设项目，必

须符合规划修改方案，对调入地块的使用进行严格限定；涉及农用地转

用的，必须取得农用地转用许可，完善备案制度，强化跟踪监管。规划

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严把

补充耕地质量，保证补充耕地与被占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

6.2经济技术措施

6.2.1经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将有利于海浪乡推进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集约高

效利用，促进城镇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乡

镇的建设用地空间布局。规划修改后，将充分运用价格机制遏制多占、

滥占和浪费土地现象，提高建设用地的取得、使用、保有成本，推动商

业服务业等高收益用地向产业集中发展区积聚，工业等中等收益用地向

郊区转移，促进各类用地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划实施中，要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合法权

益，依法依规对被征地农民给予补偿，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

6.2.2技术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一经批准，要立即对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进

行修改，制作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增量包，并报上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备案，确保规划数据库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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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公众参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乡级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方式及时进行规

划修改成果公示，公开征询各方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对规划实施

的监督，并由上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规划修改方案及其对规

划实施的影响进行评审论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和实

施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公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认知程度，增强规划

修改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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